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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3〕第 240 号 

 

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6 月 19 日披露公告称，拟转让公司及全资子

公司持有的常州华日升反光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日

升”）100%股权，转让价格 55,000万元，交易对手方为江苏

寰邦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寰邦投资”），其控股股东为

常州市建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金投资”）。前期公

告显示，你公司于 2016 年向建金投资、常州华日升投资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日升投资”）、江苏沿海产业投资基金

（有限合伙）和万载率然基石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收购华

日升 100%股权，交易价格 69,418 万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

请你公司就下述事项作出书面说明： 

1．2019 年，建金投资和华日升投资自愿追加承诺华日

升 2019、2020 年业绩承诺，自愿赔偿 2019、2020年末华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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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的资产减值损失，并对华日升 2020 年末计提坏账准备后

的应收账款余额承担管理责任，若 24 个月内未实现回收，

需按其原持有华日升的股份比例以现金进行垫付（以下简称

“应收账款垫付义务”）。华日升 2019年实现业绩承诺，2020

年未实现业绩承诺；2019 年末、2020 年末的华日升全部股

东权益评估值分别为 88,850万元和 82,960万元，未发生减

值;2021 年末你公司对收购华日升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

3.1 亿元，2022 年末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。本次公告显示，

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一揽子计划，你公司同意寰邦投资

支付第一、二期股权转让款合计 8000 万元后，豁免建金投

资和华日升投资的应收账款垫付义务，并分期解锁建金投资

和华日升投资持有的股票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补充披露建金投资和华日升投资就华日升 2020 年

业绩补偿承诺的履行情况，是否存在未履行或超期履行等情

形，是否违反承诺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--

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； 

（2）补充披露 2019 年至 2022年末华日升应收账款分账

龄结构的账面余额和坏账准备金额，是否触及建金投资、华

日升投资的应收账款垫付义务及履行情况，并结合股权款支

付条件、寰邦投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等，进一步说明本次

豁免应收账款垫付义务及分期解锁安排是否有利于保护上

市公司股东利益，是否涉及承诺变更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

监管指引第 4号--上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等相关规定的

要求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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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补充披露华日升全部股东权益在收益法下的评估过

程，对比本次交易评估过程重要预测参数与前次收购及历次

减值评估存在的差异，并结合华日升业务发展、收购至今的

业绩及经营指标变化、预测未来经营业绩等，进一步说明华

日升收入预测相关参数选择依据及合理性、预测期收入的可

实现性、本次交易价格较前次收购及历次减值评估价值存在

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交易价格是否公允，是否充分考

虑建金投资和华日升投资业绩补偿承诺（含应收账款垫付义

务）履行情况； 

（4）结合历次评估中华日升收入、毛利率、利润的预测

值和实际值的差异情况，说明 2019 年、2020 年的减值评估

是否存在虚增评估值以协助建金投资、华日升投资逃废减值

补偿义务的情形，2021 年商誉减值测试是否存在集中计提大

额商誉减值准备对财务报表“大洗澡”的情形，以前年度减

值计提是否充分。 

2．公告显示，本次交易“有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，

减少管理成本”；本次交易回款资金“将主要用于公司主营

业务，以及在国家票据和证件防伪材料，光伏、光电子和泛

半导体光刻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的产业化发展”。请你公司

结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、未来经营规划、近三年业绩、流动

性水平和偿债能力及华日升主营业务、经营状况、所在行业

情况、近三年业绩及对公司管理成本的影响等情况，详细说

明公司转让华日升 100%股权的合理性、必要性。 

3．你公司董事邹奇仕对本次交易相关的董事会议案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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弃权票，理由为“因本次股权转让系与华日升原股东进行的

反向交易，建议采取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，因此对本次

交易转让形式持有保留意见”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在函询相关董事的基础上，说明邹奇仕投弃权票以

及其他董事投赞成票的详细理由，并说明相关董事是否履行

勤勉义务、审慎判断本次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和收益； 

（2）补充说明交易对手方的选取程序和确定依据、本次

交易方案的协商过程，并结合建信投资控股本次交易对手方

寰邦投资的情形，说明本次交易方式未采用公开挂牌转让等

其他交易方式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及

股东的利益； 

（3）补充说明你公司以及参与本次交易决策的相关人员

是否与交易对手方及其相关方是否存在其他协议或利益安

排，是否涉嫌向其相关方输送利益，是否涉嫌存在损害上市

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4．本次公告显示，本股权转让预计对公司本年度损益

影响约为 20,000 万元。请说明上述损益影响的具体核算过

程和依据。 

5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请你公司持续督导

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你公司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，请评估机构对第 1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在

2023 年 6 月 27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

同时抄送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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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3 年 6 月 21 日 


